福田区环境违法企业停限电措施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大对福田辖区内环境违法企业的监察力度，建立长效机制，更加有效地保护福田区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根据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颁布的《供电监管办法》规定，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依据国家、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及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依法对违法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并根据本办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企业函告区供电局采取停限电措施。

第三条  区供电局依据《供电监管办法》、《供电营业规则》等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停限电批准工作程序，落实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函告的相关环境违法企业的停限电措施。

第四条  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依据已经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对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环境违法企业函告区供电局采取停限电措施：

（一）被依法取缔、关闭的企业或非法生产线；    

（二）被环保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而拒不改正的企业；   

（三）屡罚不改，一年内被处罚超过三次以上的企业； 

（四）其他对环境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违法企业。

    生产经营业务涉及基本民生、公共利益的，应不采取停限电措施。

    第五条  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对于需要采取限停电措施的环境违法企业，应书面去函区供电局，并将有关情况说明清楚。

第六条   区供电局收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要求采取限停电措施的函件后，应依照有关程序实施限停电措施。

第七条   因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或者公共安全而需要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的，区供电局在收到通知后，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应立即采取限停电措施。

第八条  被采取停限电措施的企业完成整改需恢复供电的，应向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整改情况报告，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接到申请后应予复查，也可主动对整改情况予以复查。对于已达到整改效果的企业，应去函区供电局申请对企业恢复供电。区供电局收函后应依照有关程序予以落实。

第九条   区监察部门应充分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督促各部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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